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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CB(2)1052/06-07(01)號文件 
 

福利事務委員會 
檢討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小組委員會會議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的家庭暴力受害人在申請綜援時所遇的困難 
意見書 

群福婦女權益會 
  2007 年 2 月 8 日 
 

在人口政策下，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或之後來港定居的 18 歲或以上的綜援申請

人，須居港至少七年才合資格申請。政策至今已實行了三年多，政府一直強調這政策

並沒有歧視成份，而且已設酌情權，保障了有需要的人，但實行上卻是另一回事。但

本會接觸到普遍的實情是遇上家庭暴力的新來港婦女缺乏經濟能力，無法兼顧工作及

照顧子女，住屋及生活等必需開支無法承擔，被迫啞忍暴力，對於個人或子女做成嚴

重的身心影響，嚴重的甚至喪命。例如 04 年天水滅門慘劇金淑英至死還未能領取綜

援。 
 
(1) 違反國際公約 

社署署長鄧國威二零零六年六月在報章發表文章，指現行人口政策及配套對家暴

婦孺的保障已符合聯合國公約。社署認為，綜援計劃放寬限了十八歲以下的香港居民

可獲豁免任何須先在港居住的規定，是貫徹「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的精神做法，為

兒童提供特別照顧和保障。 
根據《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第 19 號一般建議第 24(a)，「政府應採取

適當的措施掃除一切形式基於性別的暴力，故此在制定政策及服務時應考慮性別觀

點，特別是被虐婦女的需要、」；及《兒童權利公約》『締約國按照本國條件並在其

能力範圍內，應採取適當措施幫助父母或其他負責照顧兒童的人實現此項權利，並在

需要時提供物質援助和支助方案，特別是在營養、衣著和住房方面。』社署聲聲已盡

全責符合國際公約，但是七年居港規定才合資格申請綜援的政策已是嚴重剝削婦女與

兒童的人權，違反了各項聯合國公約。 
 

(2) 酌情權的運用 
根據社署在 2005 年 6 月發出的「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申請人須符合的居

港規定及在領款期間的離港寬限，求助人如遇家庭暴力且無任何收入，社署通常會行

使酌情權，豁免該申請人居港七年的規定。社署亦有指引給予保障部職員，應如何處

理居港未滿七年的家暴受害人的綜援申請。但根據本會姊妹普遍的經驗，她們在求助

過程中往往因七年居港期限而受到留難（附件），社工不但沒有主動告知家庭暴力的

個案可獲酌情處理，甚至誤導她們說沒有資格申請綜援。並要求她們返回原居地，姊

妹要作出多方面投訴及據理力爭，社工才抱着施捨般的態度辦理申請。 
實況反映，前線工作人員沒有按照指引辦事，而酌情權的運用準則亦模糊，甚至

把被虐婦女的個案界定為「非家庭暴力」個案。據「家庭暴力」的人士可獲豁免強制

工作，但社署沒有把身體、精神、性暴力列為「家庭暴力」，從而要受害人參與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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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生及欣曉計劃，據了解家庭暴力的影響並非短時間能消除，要求單親家長外出工

作，但政策未有照顧受政策影響的 12 歲以上兒童，如受到家庭暴力的心理陰影，剛

升上中學的轉變帶來的影響，單親家長於此時外出工作帶來生活上的轉變等。而讓有

需要的單親家庭問題延續。政策剝削兒童權利，已違反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 

另受害人根據社署數字，自有關規定在2004年開始實施後，有5000多宗綜援酌情申

請，其中有1000多宗獲社署行使酌情權，豁免居港七年的規定，據2006年6月14日在

立法會會議上周一嶽局長就譚香文議員的提問的書面答覆，自04年實施者以來只有

373宗屬單親個案獲社署行使酌情權，當中可能包括「非家庭暴力」個案的酌情申請。

伹在今次文件第七段說： 自2004年居港規定實施後，社署已向606宗單親家長個案(當

中或包括一些家庭暴力受害人)運用酌情權，豁免其居港規定。可是，社署並無有關

個案的性別及詳細背景分類資料。 

 
根據以上兩數字短短半年已酌情處理了 200 多宗個案 ，還是统計出問題？ 
 
而據本會的個案數字顯示（附件），大多數用來港不夠七年而不獲酌情處理。相

對於龐大的家暴個案數字，當中涉及不少新移民個案，這數字屬於偏低。一些不獲酌

情的家暴求助人如何解決問題，情況令人憂慮。社署行使酌情權透明度低，且不依準

則，變相拒絕了部份有需要的申請，卻無需任何明確解釋。 
 
(3) 政府有責任制訂清晰的指引，要求前線同工可依循 

據本會多數來港未滿七年的姊妹反映，到社署保障申請綜援會給予她們很大的心

理壓力。社署雖發出各項指引，但社工及保障部職員未必跟從，而且部份態度惡劣，

如認定求助人沒有申請資格而多加阻撓，辦理申請時抱對歧視態度，覺得她們麻煩，

出言侮辱。對於處理家庭暴力的策略和措施，本會雖已作出多項建議，但要徹底幫助

家庭暴力受害人，政府必須全面檢討現時的家庭暴力條例及制定有關政策；加強前線

同工處理家庭暴力的培訓，提升他們的敏感度；有責任制訂清晰的指引及並列明向有

經濟困難之受害人，可提供緊急基金援助(例如及時雨基金)以解燃眉之急。 
 

(4) 實際執行情況 
本會試舉例子，例子一︰一名新移民姊妹因家庭暴力帶着兒子離家入住庇護中

心，並在該段期間申請綜援，社工說她來港未夠七年沒資格，不肯為她酌情申請，原

因是她在大陸有物業，據悉該姊妹的物業在大陸是不值錢的，甚至變賣也沒有人要，

導致該名姊妹經濟陷入困境，另一方面社工叫她申請兒子一份綜援，其餘生活費叫她

返大陸向親友借錢，由於該名姊妹帶著兒子入住庇護中心已 2 個月，已沒有多餘錢，

還有為著安全姊妹逃離原區，兒子也被迫轉校，但在銀根欠缺之下，孩子也被迫輟學，

社工一直沒有告訴她家暴姊妹可用酌情權申請綜援。社工的處理手法帶有隱瞞成份，

而且沒有為姊妹和孩子提供最適切的服務，使她與孩子並飽受生活壓力和情緒困擾。 
例子二︰一名新移民姊妹因家庭暴力帶着兒子離家入住庇護中心，為著安全逃離

原區地，兒子也被迫轉校，該名姊妹當時只有六千多元，在經濟短缺之下，於 2007
年 1 月 2 日由非政府機構社工轉介致社會保障部申請綜援，保障部同工說她有六千多

元，足夠她兩母子生活兩個月，著她在 1 月 9 日再來，在該段期間該名姊妹在生活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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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費用了三千，所以保障部說她當時夠資格申請，及承諾在 1 月 9 日批准及該日開始

計算綜援金給她。又在 2 月 1 日再約見保障部，同工說她在一月期間，前幼稚園退還 
三千多元給她，她現時的錢夠兩母子用多一個月，所以再將綜援推遲至現今也未獲

悉，最近該名姊妹再為兒子報讀幼稚園用了三千多元，現時身邊只餘二千多元，但綜

援金遲遲未批，根據社署的指引，兩個人的資產在二萬九千元內是合乎申請資格的，

但從以上個案可見社工處理手法帶有隱瞞成份，另政策等同虛設。而且沒有為姊妹和

孩子的提供最適切的服務，使她與孩子並飽受生活壓力和情緒困擾。 
 
 

(5) 申請搬遷費及重建家園費困難︰ 
家庭暴力受害人隻身逃離險境，要重建家園一定要 政府支援才可有安樂窩，這

點政府非 常清楚明白，所以99年削減綜援及取消特別津貼，本會曾約見當時的局長，

局長更承諾為家暴受害人保留給予申請搬遷費及重建家園費。同時政府這次發出的文

件第七段：(c)單親家長可獲發酌情特別津貼， 用以支付租金按金、搬遷費用和購置

必需的家具等， 藉以協助他們重建家園。但實際申請時，社工說要老弱傷殘才可，

又著她們向親友借或用分期付款方式支付（附件），這樣的承諾等同於無。 
被虐婦女要從創傷中康復，需要有一個安定的居所，但她們如有經濟困難，即使

獲編配公屋，也無力添置生活必需品。以往社署會因受家庭暴力而申領綜援求助人發

放搬遷費和建家園費等，讓求助人可以盡快安頓。然而，削減綜援後，被虐婦女申請

這些費用需要由社工酌情才領取，部份社工不會主動告訴求助者可以申請，以致她們

要節衣縮食地從生活費中扣除搬遷費和重建家園費，又有部份婦女雖然獲酌情，但並

不是所有必需品都可以有津貼購買。另外，社署只肯以二手傢俬代替現金津貼，但往

往申請需時，未能配合需要。本會有姊妹上樓已半年，仍然沒有批到二手睡床，只能

和子女睡在地板上，沒有顧及求助人的實際需要。 
社署於 2006 年 6 月 14 日在立法會表示，大部分申請人在知悉未能符合有關的申

請準則及條件（包括居港規定及其他）後選擇撤銷申請，而社署並不知道他們自動撤

銷申請背後的原因。若以本會姊妹的經驗看來，部份申請人可能因為不知道有酌情權

或被誤導 需 居港滿 7 年才可申請，所以才主動撤銷申請。 
 

(6) 跟進受害人，建立支援網絡 
單親家長有部份是家庭暴力受害者，飽受身心創傷，並非短期內能復原，同時她

們要逃離前夫騷擾，故不能再與以前親友來往，因此極需要政府給予家暴受害人作出

較長遠的支援配套，協助她們重新建立社會網絡及人際網絡，讓精神狀況得以改善，

幫助被虐婦女撫平創傷。 
 

基於上述各項，本會強烈要求取消人口政策所建議居港七年的要求。在未取消有

關規定前，須清楚列明家庭暴力的受害人在申請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和公共福利金

計劃時應得到豁免，及即時審批他們的申請。 
 

本會的訴求： 
(1) 長遠取消七年人口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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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立即進行基本生活需要調查檢討基本需要﹔及特別津貼依據提升金額。 
(3) 重新發放 99 年被削減的長期個案補助金及特別津貼予健全家庭。 
(4) 公開搬遷費及重建家園費的凖則和可批發的項目。 
(5) 政府有責任制訂清晰的指引，要求前線同工可依循 

 (6)  界定何謂家庭暴力。 

(7) 讓家暴受害人有選擇社工的權利。 
(8) 如家暴受害人涉及雙程証問題，但丈夫不顧而去或不履行照顧小朋友的責任，在

特別情況下也應給予特別政策支援。 

 (9)  跟進受害人，建立支援網絡。 
（10）家暴受害人如經濟有困難應獲酌情短時間領綜援而無須出示醫生或失業証明。 



家暴問卷 
 
申請綜援 

共問卷人數 曾被拒申請綜援 等幾耐批綜援 百分比 未被拒申請綜援 等幾耐批綜援 
52 名 18 名 1-2 個月(7 名)  32 名 1-2 個月(27 名) 
註:有 2 名等批  3-4 個月(5 名)   3-4 個月(5 名) 
  5-6 個月(3 名)    
  11-12 個月(2 名)    
  12 個以上(1 名)    

 
 
重建家園費 

共問卷人數 冇重建家園費 有重建家園費 
52 名 
 
註有 2 名等批 
 

冇(32 名) 
 
*當中 17 名有搬遷津貼、按金、物品，

為$2000 至$4000 

有(18 名) 
 
$5000 至$6000(10 名) 
$8000 至$10000(8 名) 

  
 


